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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履行<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的公告 

 

 

 

一、事项概况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全新好”）

近日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泓钧”）签订了《关于履行

<股票质押合同>相关安排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就北京泓钧

与汉富控股前期签署的《股票质押合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5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的履行进行附条件

生效的约定。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泓钧 

乙方：全新好 

鉴于： 

1、甲方北京泓钧与汉富控股于 2018 年 2 月 7 日、2018 年 5月 4 日签署两

份《股份转让协议》，为担保该协议的履行，双方随后签订了《汉富控股有限公

司与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股票质押合同》（以下简称《股票质押合同》），

并已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备案。 

2、上述《股票质押合同》2.1 条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

据主合同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要求

债务人向全新好支付全新好因上述吴海萌和谢楚安共计四件诉讼、仲裁案件所受

到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而应获补偿、赔偿的金额（如有），并向债权人支付股份

转让款尾款 15,900 万元中的剩余款项，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支付人民币 36,300

万元和人民币 78,543,367.70 元的权利”、第 4.1 条约定“本合同的质押担保范

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要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债务人向全新好支付全新好因上述吴海萌和谢楚安共计四件诉讼、仲裁案件所受

到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而应获补偿、赔偿的金额（如有），向债权人支付股份转

让款尾款 15,900 万元中的剩余款项，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支付人民币 36,300 万元

和人民币 78,543,367.70 元的权利”。根据上述约定，甲方是《股票质押合同》

的质权人。 

有鉴于此，经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于 2022 年 2月 28日前召开股东大会完成新的董事会的改选工作。 

在完成上述董事会改选之前，乙方承诺不会以乙方重要资产对第三人设置抵

押、质押等任何他项权利；也不得进行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承担重大义务等行为。 

（二）在乙方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后，甲方作为《股票质押合同》的质权

人，享有《股票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押股票 4500.0127 万股的质押权。 

（三）若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汉富控股未履行对全新好的债务，全新

好公司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质押股票，各方同意按照法院执行分配程序处置

质押股票拍卖所得。 

甲方同意并赋予乙方拥有数额不少于 8000 万元的分配权，并同意将执行所

得款项直接从法院帐户支付给乙方。 

（四）若甲方依法律程序执行股票之后，法院未将执行款支付至乙方账户或

支付至乙方的执行款总额不足 8000 万元。甲方同意，于收到该笔执行款之日 10

个工作日内，以甲方收到的执行款总额为上限（扣除执行费、诉讼费、律师费等

各项费用），向乙方补足不足 8000 万元的差额部分。 

（五）乙方签署本协议已获得其内部有权机构的同意和授权，并符合其公司

章程、细则、规定或其他适用文件的规定，同时乙方也已釆取一切合法有效的措

施，取得了所需的一切批准、同意或豁免，本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未违反任何对

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承诺或其他对其适用的法律文件中的任何约定或规

定。 

（六）乙方保证提供完成本协议约定事项所需要的应由其出具或提供的各种

文件和资料、办理相应的信息披露等手续。 



（七）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成立后，根据本协议第一条之约定，乙方完成董事会改选之后，甲方

基于对半数以上当选董事会成员具有信心，应当于董事会选举之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文件，明确是否确认本协议正式生效。 

甲方出具明确书面确认文件后，本协议正式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协议》签署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产生影响，由于《协议》相关约定为附条件

生效形式，虽协议双方目前履约能力良好，但最终是否履约尚存在不确定性。如

双方最终正常履约，相关补偿金额对财务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最终需以年审

会计师意见为准。如双方履约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2月 31 日 


